
上海大学本科“第二课堂 2 学分”实施方案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，

推动课内外有机联动，构建全员、全程、全方位育人的人才培养

体系，培养全面发展、能应对未来挑战的卓越创新人才，特制定

第二课堂 2 学分实施方案。

第二条 第二课堂作为实践育人核心平台，是本科人才培养体系
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通过模块化课程设计、项目化运行管理、学分

制质量认证，建立规范化、标准化课外培养机制，激发学生自主

发展的内驱力，促进价值塑造、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维目标的

深度融合。

第二章 模块构成与学分要求

第三条 “第二课堂 2 学分”由思想道德与价值引领、社会实践

与校园文化、创新创业与科技实践、职业规划与生涯发展四个模

块构成，学生应按要求完成相应内容以获得学分。

第四条 各模块学分要求及项目内容

（一）思想道德与价值引领。本模块 0.5 学分，学生需完成

必选项目及自选项目中的 1-4 项累计不少于 4次或自选项目 5的

相关内容。

必选项目：参加学校、书院或学院组织的思政类讲座不少于

4 次，并通过大学生安全教育考试。



自选项目：

1. 参加校院两级主题教育活动；

2. 参加校院两级卓越班级系列活动；

3. 参加各级日常行为规范教育活动；

4. 参加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活动；

5. 参加思想道德与形势政策相关展示宣讲等活动不少于 1

次。

（二）社会实践与校园文化。本模块 0.5 学分，学生需完成

必选项目及自选项目 1 项。

必选项目：参与社会实践项目不少于 1 次。

自选项目：

1. 参加校园文化或体育活动不少于 4 次；

2. 加入学生社团 1 个；

3. 参加志愿服务不少于 8 小时；

4. 在校级、院级大型学生活动中担任组织者、策划者等不

少于 2 次；

5. 参加课外宣讲活动不少于 4 次。

（三）创新创业与科技实践。本模块 0.5 学分，学生需完成

必选项目及自选项目 1 项。

必选项目：参加学术类讲座不少于 4 次。

自选项目：

1. 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校内选拔赛或“挑战杯”



上海大学校内选拔赛 1 次；

2. 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1 次；

3. 参加跨学科联合大作业项目 1 次；

4. 参加校院两级本科生学术论坛 1 次；

5. 参加《上海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指导目录》中其他竞赛 1

次。

（四）职业规划与生涯发展。本模块 0.5 学分，学生需完成

必选项目及自选项目中 1-4项累计不少于 4次或自选项目 5的相

关内容。

必选项目：参加学校、学院、书院职业规划指导讲座、校友

职业论坛等活动不少于 4 次。

自选项目：

1. 参加职业规划调研活动；

2. 参加职业规划指导活动；

3. 参加学校组织的招聘会、宣讲会；

4. 参加生涯导航季系列赛事活动；

5. 参加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或生涯体验周 1 次。

第三章 申报与审核

第五条 “第二课堂 2 学分”依托“第二课堂管理系统”集成信

息，学生工作办公室、教务部、招生就业处、校团委和二级学院

具有学分授予资格。

第六条 “第二课堂 2 学分”的获取途径包括以下两种：



1. 单位申报：由活动组织方统一上传相关学生名单至平台，经

相关部门审核后认定学分。

2. 个人申报：由学生自行上传证明材料至平台，经学院审核、

相关部门备案后认定学分。

第七条 同一活动(竞赛)只认定一次,不能重复计分。

第八条 学院本科教学部门负责核对学生第二课堂学分，将其纳

入毕业资格审查范围。

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

第九条 职责分工

学生工作办公室：负责思想道德与价值引领模块的审核与监督。

校团委：负责社会实践与校园文化模块的审核与监督。

教务部：负责创新创业与科技实践模块的审核与监督。

招生就业处：负责职业规划与生涯发展模块的审核与监督。

二级学院：负责相关活动的过程性管理，跟进学生完成进度，及

时核对学分。

第十条 对于涉嫌不诚信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依据学生手册的

相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第十一条 学生如对模块项目记录有异议，可向学院递交情况说

明，学院向相关部门提出复核。

第十二条 学校建立学分预警机制，各学院（书院）及相关单位

应加强对学生第二课堂的过程性管理。

第十三条 学生可登录第二课堂管理系统查询个人学分获得情况，



并根据需要在线打印第二课堂成绩单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5 级本科生起实施，由学生工作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



附件一 方案简表

模块 内容
要求

(不少于)
学分 数据来源 认证部门

一、思想道德与价值

引领

必选+自选一项 0.5 / 学生工作办公室

必选

参加学校、书院、学院开展的思政类

讲座

4 次 0.20 组织方上传

学生工作办公室

书院、学院

完成大学生安全教育考试 1 次 0.05 组织方上传 保卫处

自选 1

参加学校、书院、学院开展的主题教

育活动

4 次 0.25 组织方上传

学生工作办公室

书院、学院

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自选 2

参加学校、书院、学院开展的卓越班

级系列活动



自选 3 参加各级日常行为规范教育活动

自选 4 参加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活动

自选 5

参加校级及以上思想道德与形势政策

相关展示宣讲等活动

1 次 0.25 组织方上传

学生工作办公室

马克思主义学院

二、社会实践与校园

文化

必选+自选一项 0.5 / 校团委

必选 参与社会实践项目 1 次 0.25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校院两级团委

自选 1 参加校园文化或体育活动 4 次 0.25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校院两级团委

体育学院



自选 2 加入学生社团 1 个 0.25 组织方上传 校院两级团委

自选 3 参加志愿服务 8 小时 0.25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校院两级团委

自选 4

在院级及以上大型学生活动中担任组

织者、策划者等

2 次 0.25 组织方上传 校院两级团委

自选 5 参加课外宣讲活动 4 次 0.25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校院两级团委

三、创新创业与科技

实践

必选+自选一项 0.5 / 教务部

必选 参加学术讲座类活动不少于 4 次 4 次 0.25 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 书院、学院

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自选 1

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校内选

拔赛或“挑战杯”上海大学校内选拔

赛

1 次 0.25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学院

自选 2 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1 次 0.25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教务部

自选 3 参加跨学科联合大作业项目 1 次 0.25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教务部

自选 4 参加校院两级本科生学术论坛 1 次 0.25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书院、学院



定

自选 5

参加《上海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指导

目录》中其他竞赛 1 次（除大学生职

业规划大赛外）

1 次 0.25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竞赛牵头单位

四、职业规划与生涯

发展

必选+自选一项 0.5 / 招生就业处

必选

参加学校、学院、书院职业规划指导

讲座、校友职业论坛等活动

4 次 0.25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招生就业处、书院、学院

自选 1 参加职业规划调研活动 4 次 0.25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招生就业处、书院、学院



自选 2 参加职业规划指导活动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招生就业处、书院、学院

自选 3 参加学校组织的招聘会、宣讲会

组织方上传、个人上

传材料经审核后认

定

招生就业处、书院、学院

自选 4 参加生涯导航季系列赛事活动 组织方上传 招生就业处

自选 5

参加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或生涯体验

周

1 次 0.25 组织方上传 招生就业处、书院、学院

注：同一活动(竞赛)只认定一次,不能重复计分。




